关于对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稿）》的
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说明

1、 修订背景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首都发展战略，抢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机遇，区委宣传部为进一步推动网络视听产业在副中心集聚发展，拟对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进行修订，并向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旨在强化新型文化内容生产能力，推动微短剧产业在通州区集聚化、创新化、高质量发展。
2、 修订过程
一是对标对表其他省市和北京各区网络视听，为副中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。确保修订政策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整体发展方向，充分体现副中心的特色与优势。
二是开展系统深入的调研工作。针对性围绕前期创作、中期拍摄与后期宣推等领域的上下游企业开展集中调研，深入研判当前形势，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。
三是广泛征求和吸纳了相关部门意见，并与相关行业组织开展多轮研讨。经过反复修改完善,形成了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修订）。
3、 修订内容
对培育打造网络视听产业集群条款进行修订，删除关于企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内容。
对推进网络视听园区快速发展条款进行修订，删除关于园区总营收等内容。
同时对政策征集相关依据进行更新，调整后政策条款修订如下：
[bookmark: _Hlk187589629]（二）培育打造网络视听产业集群
[bookmark: _Hlk187589652]支持网络视听企业、短视频工作室、MCN机构、协会组织、视听领域投融资机构等在通州发展，促进网络视听产业规模化、专业化和品牌化发展，打造网络视听产业集群。加大企业培育力度，鼓励网络视听企业集聚，培育潜力企业做大做强，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最高支持3000万元。
（三）推进网络视听园区快速发展
发挥园区集聚效应，鼓励园区运营商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服务，赋能企业发展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最高支持200万元。支持园区改造升级，积极申报中宣部、国家广电总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广电局认定的文化或视听产业园区、网络视听内容和技术孵化平台、重点实验室等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最高支持8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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